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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2016 年 10月 27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集团公司”）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险公司”）（各

方均作为有限合伙人）于 2016年 11月 23日与国寿成达（上海）健康医疗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寿成达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签署了《国

寿成达（上海）健康产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合伙

协议》”），共同成立国寿成达（上海）健康产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详见本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 

为优化合伙企业的收益分配机制，本公司、集团公司及财产险公司与

国寿成达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签署了《国寿成达（上海）健康产业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将合伙

企业的利润分配机制从原来的按单一投资项目进行分配调整为按合伙企业

整体进行分配，即普通合伙人须基于合伙企业整体收益情况获取绩效分成，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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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符合市场惯例；在提升资金安全性及投资收益确认等方面，更有利于

有限合伙人。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机制如下： 

合伙企业的可供分配资金应按如下顺序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 

1.按全体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有限合伙人分配，直至各

有限合伙人均收回其对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额； 

2.如有余额，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收回其对合伙企业

的实缴出资额； 

3.如有余额，向全体有限合伙人分配，直至各有限合伙人就其实缴出

资额获得按照 8%的年复合收益率计算的收益； 

4.如有余额，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其分配额达到上文第 3 项和本

第 4 项分配总额的 20%； 

5.经过上述分配后的余额按照全体有限合伙人 80%、普通合伙人 20%的

比例分配（普通合伙人根据上文第 4 项和本第 5 项所获分配合称“绩效分

成”）。 

除以上调整之外，《合伙协议》的其他条款维持不变。《补充协议》对

合伙企业利润分配机制的调整符合正常商业条款，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

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9日 


